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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 过 十 多 年 的 治 理 ，

仍然有一些人酒后开 车 。

《意 见》要 求 加 强 源 头 预

防 和 综 合 治 理 工 作 。 梁

根 林 提 示 ，司 法 机 关 对 于

醉 驾 的 查 处 依 然 保 持 高

压态势。

梁 根 林 说 ，无 论 醉 驾

是否构成犯 罪 ，公 安 机 关

都应依法吊销行为人的机

动车驾驶证。对于没有追

究刑事责任的醉驾违法行

为 人 ，还 应 根 据 道 交 法 的

规 定 给 予 罚 款 、行 政 拘 留

等 行 政 处 罚 ，这 个 规 定 明

确 了“ 凡 醉 驾 必 处 罚 ”的

原 则 ，确 认 了 未 追 究 刑 事

责任的醉驾违法行为予以

行 政 处 罚 的 法 律 依 据 ，实

现了办理醉驾案件的行政

处罚与刑事处罚的衔接。

广 大 驾 驶 人 员 ，还 是

要牢记“喝酒不开车，开车

不 喝 酒 ”，为 了 您 和 家 人

的 幸 福 ，为 了 大 家 出 行 安

全 ，请 自 觉 遵 守 交 通 规

则 ，杜 绝 酒 后 驾 驶 ，做 守

护道路交通安全的第一责

任人。

综合央视新闻、新华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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醉驾案件案情不复杂，

适 用 法 律 方 面 相 对 明 确 。

如何兼顾公正与效率？《意

见》进一步细化醉驾案件证

据收集、审查采信规则。

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

教授陈卫东表示，醉驾案件

中的定罪证据主要是血液

中的酒精含量，因此对于血

液样本的提取、封装等环节

作了详细的严格的规范，强

调如果在这些环节出现瑕

疵 ，有 关 的 办 案 部 门 要 补

充、要说明，不能补充不能

说明的，这些证据就不能作

为定案的根据，所以这对于

确保案件客观公正发挥了

有效的作用。

醉驾案件，允许采取合

并式、要素式、表格式等方

式制作文书，具备条件的地

区还可以通过网上办案平

台流转卷宗和文书。

陈卫东认为，如果需要

采取取保候审措施的，期限

尚 未 届 满 ，而 且 还 符 合 取

保 候 审 条 件 的 ，那 么 下 一

个受案的机关可以不再重

新 作 出 取 保 的 决 定 ，这 也

与 普 通 的 案 件 加 以 了 区

别。强调醉驾案件从立案

之日起，要在 30 日之内完

成整个案件的立案、侦查、

起 诉 和 审 判 工 作 ，轻 案 快

办，提升案件的诉讼效率，

而且不影响案件本身的客

观公正和当事人诉讼权利

的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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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

院、公安部、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

《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

的意见》（以 下 简 称《意 见》），对

“2013年意见”进行补充完善，共 30
条，将于 12月 28日起施行，进一步

统一执法司法标准，严格规范、依法

办理醉驾案件。

2011年 5月，《刑法修正案（八）》

增设了危险驾驶罪，在道路上醉酒

驾驶机动车，是其中一种危险驾驶

行为，最高刑期为拘役六个月并处

罚金。“醉驾”入刑以来，酒驾醉驾导

致的恶性交通死亡事故大幅减少，

“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”的法治

观念逐步成为社会共识，酒驾醉驾

治理成效显著。

同时，在醉驾案件办理中也遇

到一些新情况、新问题，比如饮酒后

出于急救伤病人员等紧急情况驾驶

机动车，或者饮酒后短距离挪车，该

不该处罚？如何处罚？这次《意见》

做了进一步规范。哪些情形属于情

节显著轻微，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？

哪些情节应从重处理？如何做到该

宽则宽，当严则严，罚当其罪？

血液酒精含量超过 180毫克/100毫升不适用缓刑

《意见》按照“血液

酒精含量+情节”的模式

确定入罪标 准 ，在 清 华

大 学 法 学 院 院 长 周 光

权看来，这有利于解决

各 地 执 法 司 法 政 策 标

准尺度不统一、案件处

理 不 均 衡 的 问 题 。《意

见》充分考虑醉驾的动

机 和 目 的 、醉 酒 程 度 、

机 动 车 类 型 、道 路 情

况、行驶时间、速度、距

离、后果以及认罪悔罪

表 现 等 因 素 ，按 照“ 酒

后危险驾驶行为+醉酒

程 度 +有 无 从 重 情 节 ”

的 模 式 确 定 从 宽 和 从

严的具体标准，更加科

学、合理。

周光权认为，此次

对“2013 年意见”进行补

充完善，体现宽严有序、

宽 严 适 度 、罚 当 其 罪 。

《意 见》设 置 了 15 种 从

重处理情形，实践中最

为 常 见 的 是 醉 驾 导 致

事 故 或 者 醉 驾 以 后 逃

逸 ，以 及 服 用 麻 醉 药

品 、精 神 药 品 驾 车 的 ，

这 表 明 司 法 机 关 对 严

重 醉 驾 行 为 毫 不 手 软

的态度。

依据《意见》，从重

处理的情形还包括无证

驾驶；严重超员、超载、

超速驾驶的；醉驾客车、

校车、重型载货汽车；醉

驾运输危险化学品、危

险货物的；逃避、阻碍公

安机关依法检查；妨害

司法；因酒驾、醉驾曾受

过行政处罚等等。还规

定了一般不适用缓刑的

10 种情形，包括血液酒

精 含 量 超 过 180 毫 克/
100毫升的。

周 光 权 认 为 ，《意

见》规定了一般不适用

缓刑的 10 种情形，突出

对发生实际损害后果，

醉驾行为危险性大，以

及行为人主观恶性大等

案件的从严处理，避免

有的犯罪人心存侥幸。

另外《意见》还强调，醉

驾 的 刑 罚 治 理 不 仅 要

关注危险驾驶罪，还要

关注交通肇事，以及以

危 险 方 法 危 害 公 共 安

全等重罪的适用，对醉

驾同时构成其他严重犯

罪的，要依照重罪定罪

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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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完当严则严，再

来看看《意见》如何体现

该宽则宽。《意见》规定，

醉驾情节轻微的，可以

不起诉或者定罪免刑；

情节显著轻微、危害不

大的，可以不作为犯罪

处理，按照道路交通安

全法的规定给予行政处

罚。

周光权表示，因为

以前像很多城市 100 毫

升 血 液 里 酒 精 含 量 80
毫克以上的，基本都追

究刑事责任，这次是情

节显著轻微，危害不大，

血液酒精含量不满 150
毫克/100 毫升的，又没

有醉驾导致事故或者醉

驾逃逸那些情节，可以

不追究刑事责任。

依据《意见》，醉酒

后出于急救伤病人员等

紧急情况，不得已驾驶

机动车，构成紧急避险

的，不负刑事责任。即

使不构成紧急避险，也

属于情节显著轻微的情

形；另外，在居民小区、停

车场等场所因挪车、停车

入位短距离驾驶机动车、

短距离接替驾驶停放机

动车、短距离驶出等情节

显著轻微情形，可以不追

究刑事责任。

北京大学法学院教

授梁根林认为，这些规

定兼顾了事理法理与情

理，体现了办理醉驾案

件该宽则宽的刑事政策

要求，彰显了依法入罪、

合理出罪的现代刑事司

法理念，有助于克服机

械 执 法 和 教 条 司 法 思

维，缩小定罪打击面，消

除刑法副作用，减少社

会对立面，促进社会和

谐稳定。

兼顾公正与效率，30天完成整个案件审判

加强源头预防和综合治理


